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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兴乡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就诊补偿服务指南

一、受理范围

本服务事项适用于建兴乡户籍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居民

二、办事条件

符合《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用药支付范围》规定，在新平县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费用。

三、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

受理地点：建兴乡政府社会保障服务中心
办事窗口：建兴乡政府社会保障服务中心
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，上午8:30—12:00，下午14:00—18:00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四、申请材料

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就诊补偿办理材料目录

	序号
	提交材料名称
	原件/复印件
	纸质/电子文件
	份数
	备注

	1
	身份证、户口簿
	原件（核验）、复印件（留存）
	纸质
	1
	

	2
	住院医疗收费收据
	原件（核验）、复印件（留存）
	纸质
	1
	

	3
	就诊证明
	原件
	纸质
	1
	

	4
	住院费用汇总清单
	原件
	纸质
	1
	

	5
	金融社保卡
	原件（核验）

复印件（留存）
	纸质
	1
	子女已出生补办生育登记或要求二孩生育登记的


五、服务时限

证件材料齐全，社保中心当场受理，报县医保中心办理

六、服务收费

本公共服务事项不收费

七、办事结果及送达方式

办事结果：证件材料齐全，报县医保中心办理
送达方式：现场告知

建兴乡社会保障服务中心
八、咨询及监督渠道

咨询电话 0877-7770111，监督电话 0877-7770025  

咨询及投诉地址：新平县建兴乡政府党政办
九、文书表单及服务指南

    直接领取：受理窗口。

十、本服务指南已经县政府审改办审核通过。服务指南的调整、修改必须经县政府审改办审核同意。

附件：

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就诊补偿办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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